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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川县农业农村局

2026年大豆单产提升补贴项目实施方案
为进一步保护和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，稳定大豆种植面积，提高大豆产量，根据山西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省级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使用计划及任务清单的通知》（晋农函〔2025〕324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大豆种植情况及省、市下达的目标任务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，加强良种良田、良机良法集成推广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把稳面积、提单产作为大豆生产的主抓手，不断巩固大豆扩种成果，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，确保全县大豆生产水平不断提高。

二、工作思路

2026年我县的大豆单产提升补贴项目以“稳定面积、提高单产、优化结构”为出发点，按照“全面覆盖、整体推进、因地制宜、补贴农民”的思路，对全县实施大豆净作的农户和规模种植主体进行补贴，鼓励农民积极扩种大豆，促进大豆生产稳定发展。
三、目标任务

通过实施补贴项目，使全县净作大豆保持在1.2万亩以上，单产较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，结构进一步优化，品质进一步改善。

四、补贴对象

全县所有实施净作大豆家庭农场（含国有农场）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专业大户及农户。大豆、玉米带状复合种植，粮豆间作、套种的面积不在此补贴范围。

五、补贴标准

按照补贴全覆盖的原则，由各乡镇根据种植面积，按不超过100元/亩的标准进行补贴。

六、补贴环节

资金主要用于两个方面。一是物化投入补贴。对所需的种子、肥料、农药、农膜等物化投入进行补贴。二是社会化服务补贴。对推广先进施药施肥机械、改进施药施肥方式、耕种收一体化作业等社会化服务进行补贴。

七、补贴方式

大豆单产提升项目补贴资金采取先按任务拨付乡镇，再兑现到户的方式进行。

补贴资金拨付至各乡镇后，可采取补贴现金、购买实物或社会化服务的方式进行补贴，原则上先种后补。

采取补贴现金方式的乡镇，大豆播种出苗后按村组织面积核实，在村内公示10天，无异议后，乡镇组织人员进行审核，审核无异议后通过“一卡通”及时兑付。

采取购买实物方式的乡镇，由乡镇统一采购，在严格核实各村种植面积的基础上将实物按村发放给种植农户。

采取购买社会化服务方式的乡镇，要统一组织，确定实施主体，签订社会化服务合同，编制服务明细表，由种植农户签字，待种植完成村委会审核后按合同拨付补贴资金。

八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乡(镇)党委、政府要高度重视大豆单产提升补贴项目，切实把该项目作为调整粮食生产结构、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来抓，加强领导，按照年初各乡镇粮食生产目标，将种植面积落实到村、到户、到田，大豆单产提升工作落实到人，确保大豆净作面积按量完成，单产水平明显提高，资金使用安全高效。

（二）强化资金管理。项目资金要专款专用，切实按照国家规定严格使用。任何地方、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虚报补贴面积，不得套取、挤占、挪用补贴资金。为了避免弄虚作假、虚报冒领现象的发生，各乡（镇）要设立举报电话，对农民举报的问题要及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核实。若情况属实，要追究造假责任人和相关人员责任。

（三）强化政策宣传。各相关单位要通过电视、报纸、手机等多种媒体向广大农民群众、基层干部宣传大豆单产提升补贴政策，提高农民群众对发展大豆生产的认识，鼓励农民多种大豆、种好大豆。

